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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工作原则；

（2）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处理）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8.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经济行为依据、矿业权权属依据、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

8.1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 8月 27日进行第二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矿产资源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年第 240号令）；

（4）《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年第 241号令）；

（5）《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年第 242号令）；

（6）《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7）2017年 2月 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出

让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17〕12号）；

（8）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矿业

权出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厅发〔2017〕22号）；

（9）《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

29号）；

（10）《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综[2017]35号）；

（1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业权出

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内财非税规〔2017〕24号）；

（12）《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见》（内

政发〔2018〕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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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

古自治区煤炭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内国土资发〔2018〕173号）；

（14）《财政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2009年第 538号）；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第 50号令）；

（17）《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

（18）《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19）《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自治区煤矿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

管理规定的通知》（内政发[2014]56号）；

（20）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财政厅、生态环境厅制定的《内蒙古自治

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2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的公

告”（2016年第 15号）；

（2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23）《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号）；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年 8月 11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6）《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 2005

年第 448号）；

（27）《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

（2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 3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

三号）；

（29）《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

72号）；

（30）《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清理涉及煤炭原油天然气收费基金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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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税适用税率的批复》

（财税〔2014〕125号）；

（32）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实施办法》的通知（内财税[2014]2373号）；

（3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税

适用税率等税法授权事项的决定（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执行）。

8.2行业规范标准依据

（1）《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2）《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3）《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4）《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5）《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6）《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公告 [2017]第 3号）；

（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8）《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0215-2002）；

（9）《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0）关于印发《〈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7]40号）。

8.3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

（2）《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0002011061120115051）、采矿权人营业

执照；

（3）《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准格尔召～新庙详查区丁家渠煤矿煤炭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

（4）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准格尔召～新庙详查区丁家渠煤矿煤炭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内国土资储备字[2006]342号）、

评审意见书（中矿蒙储评字[2006]2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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